安徽工程大学本科辅修专业实施办法

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，推进个性化人才培养改革，培养复合型、创新型的高素质人才，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力和综合竞争力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《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》及学校全日制本科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章  辅修专业及培养方案设置
第一条  辅修专业是指学有余力的本科学生在攻读主修专业的同时，根据自己的特长、兴趣选择修读主修专业以外的另一个专业。
第二条  辅修专业应参照同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，确定辅修课程体系、学分标准和学士学位授予标准，学制原则上不超过2年。原则上辅修专业培养计划课程设置总学分不低于30学分，授予辅修学士学位的专业，须另设置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教学环节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管理参照学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第三条  辅修专业培养方案及课程教学大纲由辅修开设学院负责制定、审核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第二章  申请条件及程序
第四条  申请辅修学习的条件
1.全日制在校二年级及以上本科学生。
2.完成第一学年主修专业全部课程学习，且学有余力者。
第五条  辅修专业开设前一学期进行辅修报名、审批工作。教务处审核汇总相关学院申请开设辅修情况，在全校公布；学生根据辅修报名通知，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名申请，经辅修开设学院审核通过后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第三章  教学组织与管理
第六条  辅修开设学院应严格按照教学计划组织教学。
第七条  辅修课程教学采取单独编班形式开展，单独考核；人数较少时，可插班学习，随班考核。辅修开设学院将相关课表、考核安排分别报教务处备案，教务处对各教学环节进行检查。
第八条  辅修学生应首先保证主修专业的学习。由于辅修或其他原因导致主修专业学习成绩明显下降者，主修专业所在学院可依据本办法，书面通知辅修开设学院，引导其停止辅修学习，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第九条  学生由于特殊原因，可以申请中止辅修学习，并在辅修开设学院办理退修手续，报教务处备案。已取得的辅修学分由辅修开设学院出具辅修课程成绩证明。退修学生可根据课程内容、课程属性向本人所在学院、课程开课学院申请课程替代。
第十条  辅修学生需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完成辅修计划。辅修课程考试未通过者可以申请重修。
第四章  学籍及成绩管理
第十一条  每名学生只能选择一个辅修专业。学生申请辅修专业一经确认，不得随意变更。
第十二条  辅修专业的学籍管理及成绩管理，与主修专业的学籍管理和成绩管理要求相同。
第十三条  学生因休学等原因需中断辅修学习，可申请保留辅修资格。复学后，须及时申请恢复辅修学习。
第十四条  学生修满辅修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学分，发放辅修专业证书。辅修专业与主修专业归属不同的本科专业大类，可申请授予辅修专业学士学位，由辅修开设学院审核，校学士学位办公室复核，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
第十五条  辅修学士学位在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中予以注明，不单独发放学位证书。未取得主修学士学位的不得授予辅修学士学位。
第十六条  学校颁发的辅修专业证书，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简称“学信网”）上标注，与学历证书配合使用；学校授予的辅修专业学位证书在学信网上注册。
第五章  收费管理
第十七条  辅修实行学分制，学生参加辅修学习必须按课程学分缴纳相应费用。因个人原因中途退出辅修学习，或未能完成所修学分，其所交费用不予退还。
第十八条  辅修费用按学期收取，按实际修读学分结算，收费标准参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。在规定时间内没有缴纳相应费用的，终止辅修资格。
第六章  档案管理
第十九条  经审批后的《安徽工程大学本科学生修读辅修专业申请表》由辅修专业开设学院负责归档。
第二十条  学生修读辅修专业期间，其辅修专业的学习成绩由其辅修专业所在学院保管，学生完成辅修专业学业后，辅修专业所在学院将其辅修专业成绩单送学生主修专业所在学院，归入学生个人档案。
第二十一条  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试卷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等材料由辅修专业所在学院保管。
第七章  附  则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十二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原《安徽工程大学辅修专业和辅修双学位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教字〔2013〕92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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